
东北农业大学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
水利教字[2020] 15 号文件

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 2019 级按类招生学生专业

选择实施细则

根据《东北农业大学本科人才按类招生与培养实施办法（暂行）》的

相关规定，以及教务处[2020]026 号文件《关于 2019级按类招生学生

专业选择相关事宜的通知》，制定本细则：

一、组织机构

设立东北农业大学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 2019级按类分专业选择指导小

组

组长：刘东

副组长：翟继军 刘继龙

成员：农业水利工程系主任、水利水电工程系主任、水文与水资源工

程系主任、学院教务科科长、辅导员

二、适用范围

1.专业分流对象为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按类招生的2019级全日制本科

生。

2.专业范围限于学院所属专业类中包含的专业（农业水利工程专业、

水利水电工程专业、水文与水资源工程专业），并且学生仅有一次在所属

大类内选择专业的机会。

三、专业分流的程序与办法



1.学院 2019级专业选择指导小组根据专业条件、发展规划及学科支撑

需求，确定 2019级各专业招生的数量及上、下限，同本细则一并上报学校，

通过后向学生发布。

专业修读名额：（共 217人）

农业水利工程专业：30－90；

水利水电工程专业：30－97（含转专业 1 人）；

水文与水资源工程专业：30—60（含转专业 1人）；

每个专业学生人数下限为 30人，人数上限如下：

农业水利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 水文与水资源工程

90 97 60

2.根据教务处提供的数据（学生前 2个学期智育学分绩的总成绩）进

行排序和公示。

3.10月 13日，按类招生的专业负责人积极安排在该级学生中进行各种

形式的专业介绍与宣传工作，吸引生源，提高专业水平，面向学生提供相

关咨询，指导学生填报专业选择志愿。

4.10月 13日学生根据专业分流细则填报《东北农业大学普通本科按类

招生与培养专业选择志愿表》。填报时需将本类所有专业根据个人意向排

序后填入志愿栏，不得遗漏、不得空项。志愿表一式二份，其中“总分绩”

项，是将《水利-2019 按类招生选专业学生成绩》中“2019-2020 学年智育

学分绩”项中的成绩准确填入。10 月 13 日下午 19：00 前将填好的二份志

愿表交到现班级班长处,以现班级为单位，由班长收表时负责核查志愿表三

个志愿是否填写完整、总分绩是否填写准确，班内按“总分绩”成绩排序



后上交学院教务科。

5.学院根据学生前 2 个学期智育学分绩的总成绩排名次序，按照其填

报的专业志愿排序依次选录，直至选满各专业人数，结果经专业分流工作

组审核后公示三天。

按照分数优先，遵循志愿的原则分配专业。在保证每个专业学生人数

下限的基础上，学院根据教务处公布的学生总成绩从高到低的排名顺序进

行志愿检索，如学生第一志愿专业未满额，则分配该生到第一志愿专业；

如该生第一志愿专业已满额，但第二志愿专业未满额，则分配该生到第二

志愿专业；如该生第一志愿专业和第二志愿专业均已满额，则分配该生到

第三志愿专业。

为体现公平、公正、公开原则，将请 2019级班干部学生代表全程参与，

增强专业选择工作的透明度。

6.公示无异议后，10月 19日学院将《东北农业大学普通本科按类招生

与培养专业选择名单汇总表》报教务处审批、备案。

7.专业分流结果一经核定，不得随意变更，学生于下一个学期按核定

后的专业修读。学院职能部门及各系部做好后续的教学及管理工作。

四、特殊情况处理办法

1.没有在规定时间内填报专业选择申报志愿的学生，视为放弃专业选

择的权利，将由学院指定专业修读。

2.《志愿表》中专业填写不全且已填专业因成绩原因未能录入的学生，

随机分配到剩余专业中。

3.留级学生、转专业学生及高考按专业招生的学生等不参加专业分流。



4.保留入学资格、休学情况，复学后只能回原类及原专业就读。

5.学生因学籍异动发生无 2019-2020学年智育学分绩的情况，可用异动

前一年级（第一和第二学期）智育学分绩参加排序，相关数据都没有的按 0

计算。

6.学生前 2个学期智育学分绩的总成绩相同者，则依次按一年级（第

一和第二学期）修读的高等数学（工科类）1和高等数学（工科类）2平均

分、大学英语 A/B(1)和大学英语 A/B(2)平均分、指定专业基础课水利工程

制图(07600333j)的成绩依次排序，直至分出优先次序。

7.未尽事宜由学院工作领导小组联合教务处根据学校有关文件研究协

调解决。细则最终由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专业选择指导小组负责解释。

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

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二 日

发送：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全体党政领导和全体教师、2019 级学生


